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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霸科技(威海)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5 月 16 日 

诉讼受理日期 2019 年 5 月 1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威海凯迪帕沃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支柱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洋、单华强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威海市东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浩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徐国荣、丛洁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威海凯迪帕沃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乙方)与被告威海市东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甲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15 年 10 月 10 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供配电工程施工

承包合同》，约定乙方对泰浩广场供配电系统安装施工，工程总造价 1855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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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设备和材料由乙方提供，工程工期为 90 天，具体开工日期甲乙协商确定，

甲乙双方协商本合同工程量为固定总价一次性包死，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擅自

增减，工程款全部用于泰浩广场 2号楼商品房进行抵账，顶账房产位置和面积由

双方另行商量确定。工程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后甲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抵账

房屋交付乙方占有使用，如因甲方原因无法按时交付房产或交付后因甲方原因无

法办理房产过户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则甲方应当以货币方式（通过

银行转账或电汇）支付乙方货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法完成了工程施工，但工程完工后被告一直未支付工程

款，也未将计划抵顶的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鉴于被告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

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 18,552,647.00 元，并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2、依法确认原告对该建设工程以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在 18,552,647.00元款项

范围内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让权。 

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 188,210 元，要求在 18,740,857 元款项范围

内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收到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作出的（2019）鲁 1091 民初 120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威海市东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威

海凯迪帕沃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18740857 元及利息（利息以 18740857 元为

基数，自 2019 年 5 月 16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 

二、原告威海凯迪帕沃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对其承建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

18740857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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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6558 元，由被告负担。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继续关注诉讼判决结果的执行情况，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方，对正当权益的主张，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负面影响。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该案件判决后，双方对 2019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房产抵顶补充协议继续履行，

协议抵顶金额为 18,552,647 元，原告对被告 2 号楼房产的 9、14 层楼房间已经占

有使用，相关房产具备办理所有权证条件后，甲方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 1091 民初 1209 号《民

事判决书》。 

 

 

易霸科技(威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